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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元長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 

議事日程表 

113.04.24 經本次會預備會議審定   

 

  

    星   會   議    時間 

日                 程 

      期     期    次 
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 

4 月 24 日 三 1 

 一、代表報到。 

 二、開幕典禮。 

 三、預備會議。 

4 月 25 日 四 2  討論一般議案。 

4 月 26 日 五 3 

一、 討論一般議案。 

二、 臨時動議。 

 二、閉會。 



4 

 

 

  



5 

 

代表席次表



6 

 

  



7 

 

 秘書 主席 副主席  

     

縣政府 

輔導員 
 紀錄  鄉長 

 

列
席
人 

 1  2  3  

列
席
人 

 

李
宗
懋 

 

徐
銘
欽 

   

       

 5  6  7  

來
賓
旁
聽
席 

 李
咱 

 

邱
專
安 

 

張
萬
教 

 

       

 8  9  10  

 

陳
麒
方 

 

李
榮
三 

 

李
吉
浩 

 

       

 11  12    

 

吳
新
忠 

 

陳
明
振 

   

 



8 

 

 

  



9 

 

會議記錄  



10 

 

  



11 

 

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 

第 1 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3 年 4 月 24 日 10 點 09 分至 10 點 20 分。 

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出席人：如簽到表。 

列席人：鄉長李明明      主任秘書賴仁義 民政課長曾品欣 

        建設課長田承霖  農業課長莊淞麟  農業課長莊淞麟 

        社會課長陳仙助 人事主任邱德昌  主計主任楊戴州  

        政風主任梁瑞真  幼兒園長梁筱娟  清潔隊長李育儒   

        代表會秘書鄭其宗 

主席：李主席宗懋。 

紀錄：李雅粲。 

 

壹、 主席致開會詞 

  李鄉長、公所各單位主管、徐副主席及各代表同仁大家好。 

  今天是召開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，首先在此感謝各位代表踴躍參與。

本次臨時會是由公所提出，主要是要審查本鄉一般建設經費墊付案，

請各位代表同仁詳細審查，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 

 

貳、 預備會議 

一、 本次大會議事日程咨議情形及結果 

(一) 報告人：秘書鄭其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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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咨議情形：無異議。 

(三) 咨議結果：照議事日程預定表進行。 

 

二、 第 4次臨時會議決案處理情形 

 

       第 1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經本所補助本鄉潭東社區發展協會辦

理「新增潭東社區活動中心冷氣設備」1案，補助經費

計新臺幣9萬6,500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 

2. 處理情形： 

(1) 本會於 112.12.08 元鄉代字第 1120000689 號函送元長鄉公所

雲林縣元長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 

議事日程預定表 

        會    議    時間 

    星 

日                   程 

      期     期    次 

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五時 

4 月 24 日 三 1 

 一、代表報到。 

 二、預備會議。 

 三、開幕典禮。 

4 月 25 日 四 2  討論一般議案。 

4 月 26 日 五 3 

 一、討論一般議案。 

 二、臨時動議。 

 三、閉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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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13.04.08 元鄉社字第 1131300213 號函答覆本

會：業已辦理完畢。 

 

        第 2號議案 

1. 案由: 請審議「雲林縣元長鄉公墓暨納骨堂(塔)使用管理自治

條例」第十一條、第二十二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

十三條增修 1案，敬請貴會審議。 

      

2. 處理情形： 

(1) 本會於112.12.08元鄉代字第1120000702號函送元長鄉公所

辦理。 

(2) 元長鄉公所於 113.04.09元鄉民字第 1130500215號函答覆本

會：本案業已於 112 年 12 月 19 日公告執行完畢，目前執行

進度 100％。 

 

   第 5次臨時會議決案處理情形 

        

       第 1 號議案 

1. 案由：檢送「雲林縣元長鄉民代表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五條、第

十二條、第十四條、第二十六條、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

七條之一修正草案」，敬請同意修正。 

 

2. 處理情形：目前已函送雲林縣政府辦理修正程序中。 

叁、散會  



14 

 

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 

第 2 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3 年 4 月 25 日 10 點 38 分至 10 點 50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出席人：如簽到表。 

列席人：鄉長李明明      主任秘書賴仁義  民政課長曾品欣 

        代財行課長湯中民 建設課長田承霖   農業課長莊淞麟        

社會課長陳仙助  人事主任邱德昌   主計主任楊戴州       

政風主任梁瑞真   清潔隊長李育儒  

        代表會秘書鄭其宗 

主席：李主席宗懋。 

紀錄：李雅粲。 

 

壹、 討論事項 

第1號議案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老人會辦理「112年度申請冷氣機、

電腦設備補助」案，經費共計新臺幣 10萬元整，敬請貴會同

意辦理墊付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第 2 號議案：請審議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 113年度「爭樂公墓

廢棄土地場址綠化(鹿北段 205等地號裸露地綠化)」空氣品質

淨化區維護管理經費計新臺幣捌萬元整 1案，敬請貴會同意辦

理墊付。    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貳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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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 

第 3 次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3 年 4 月 26 日 10 點 26 分至 10 點 38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出席人：如簽到表。 

列席人：鄉長李明明      主任秘書賴仁義    民政課長曾品欣 

        代財行課長湯中民  建設課長田承霖   農業課長莊淞麟 

        社會課長陳仙助  人事主任邱德昌    主計主任楊戴州  

    政風主任梁瑞真   幼兒園長梁筱娟    清潔隊長李育儒     

        代表會秘書鄭其宗 

主席：李主席宗懋。 

紀錄：李雅粲。 

 

壹、 討論事項 

   第 3 號議案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辦理「元長鄉多元化垃圾處理補助

計畫」共計新台幣 160萬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 

貳、臨時動議 

     無。 

叁、主席致閉會詞 

  李鄉長、鄉公所各單位主管、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，本席在此感謝各

位這 3 這幾天來的辛苦參與出席會議，完成本次各項提案審議，使得本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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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時會能夠圓滿順利，希望公所各課室均能針對會議審查通過之各項議案

用心執行，使我們鄉政順利推動。 

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謝謝﹗ 

 

肆、鄉長致詞 

    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女士先生，感謝大家對這次公所所提的 3 個

墊付案的全力支持，那最近天氣氣候比較不穩定，那也在此特別要提醒我

們各課室的主管，氣候不穩，那多關心我們各村的一個變化，那大家做好

天候不加的防災因應，那也讓我們鄉民可以平安順利，那也感謝大家，平

安。 

 

伍、閉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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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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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元長鄉公所提案 

編號：第 1 號      類別：社會      提案人：元長鄉公所 

案由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老人會辦理「112年度申請冷氣機、電腦

設備補助」案，經費共計新臺幣 10萬元整，敬請  貴會同意辦理墊

付。 

 

理由：一、依據雲林縣政府 112 年 12 月 6 日府社老一字第 1122671800 號

函辦理。   

     二、本案係本鄉老人會為辦理日常會務及長青學苑、日間托老餐飲

工作所需，因設備長久未更新影響會務推動，故經由本所向雲

林縣政府申請經費更換冷氣及電腦設備，以期達到照顧長者，

提供年長者會員文康活動，提高生活品質並促進身心健康，並

已獲雲林縣政府同意辦理。 

 

辦法：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討論情形： 

主席李宗懋：請社會課。 

社會課長陳仙助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先進大家好，社會課這個議案

是喔請審議我們雲林縣政府補助我們本鄉老人會辦理

112 年度申請冷氣跟電腦設備補助 1 案，本案補助的原因

和理由是因為我們本鄉老人會為了辦理日常會務及長青

學苑、日間托老餐飲工作所需要，因為設備很久沒有換

新影響會務推動，所以經由本所向我們縣府申請這個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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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來更換這個冷氣及電腦設備，以期達到照顧長者，提

供年長者會員文康活動，提高生活品質並促進身心健康，

所以得到縣府的補助新臺幣 10 萬，敬請我們貴會可以同

意來墊付，謝謝，以上說明。 

主席李宗懋：各位代表如果有意見請提出。 

主席李宗懋：各位若沒有意見現在來進行表決，贊成請舉手。 

表決情形：表決方式，舉手表決。 

     在席代表數：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

計十名。 

贊成人數：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計九

名。 

 

表決結果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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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第 2 號      類別：民政      提案人：元長鄉公所 

案由：請審議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 113年度「爭樂公墓廢棄土

地場址綠化(鹿北段 205等地號裸露地綠化)」空氣品質淨化區維護

管理經費計新臺幣捌萬元整 1案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理由：一、依雲林環境保護局 113 年 2 月 1 日雲環空字第 1130001342 號函

辦理。  

    二、為辦理本鄉爭樂公墓廢棄土地場址綠化，使場地更加完善、安

全及美觀整潔，以提昇生活品質及保障居民財產、生命安全。 

   

辦法：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討論情形： 

主席李宗懋：請民政課。 

民政課長曾品欣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先進大家好，第 2 號議案是我

們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補助我們本所來辦理我們爭樂公墓廢棄

土地綠美化的案件，它補助的內容主要是樹木跟我們草的修

剪，來維護我們整個淨化區的環境，提供我們民眾一個休息

的好所在，阿這案補助的經費總共是 8 萬元敬請貴會同意辦

理墊付以上報告。 

主席李宗懋：各位代表有什麼意見要提出嗎？ 

主席李宗懋：各位若沒有意見現在來進行表決，贊成請舉手。 

表決情形：表決方式，舉手表決。 

     在席代表數：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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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名。 

贊成人數：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計八名。 

表決結果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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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第 3 號    類別：清潔隊      提案人：元長鄉公所 

案由：請審議雲林縣政府補助本鄉辦理「元長鄉多元化垃圾處理補助計畫」

共計新台幣 160 萬元整，敬請 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理由：一、依據雲林縣政府 113 年 3 月 25 日府環廢二字第 1133603527A 號

函辦理。 

   二、本案補助計畫總經費 160 萬元整，中央補助 88%計 140 萬 8,000

元整，本所需編列 12%計 19 萬 2,000 元整配合辦理。敬請 貴

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    

辦法：惠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。 

議決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
 

討論情形： 

主席李宗懋：來請清潔隊。 

清潔隊長李育儒：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、鄉長、主秘，還有在場各位

同仁大家早，編號 3 是由清潔隊提出請大會審議雲林縣政府

補助本鄉辦理「元長鄉多元化垃圾處理補助計畫」共計新台

幣 160 萬計畫，此計畫最主要分為二部分，第一部分最主要

是修繕本鄉垃圾掩埋場四周的安全圍籬，另外一項為改善場

區內的排水溝及場內的地面維修工程，那總經費為 160 萬，

其中中央補助，也就是環境部環境管理署補助 140 萬 8,000

元整，本所需編列 19 萬 2,000 元，敬請貴會同意辦理墊付，

以上報告。 

主席李宗懋：來各位代表如果有意見請提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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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李宗懋：各位若沒有意見現在來進行表決，贊成請舉手。 

表決情形：表決方式，舉手表決。 

     在席代表數：一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計

九名。 

贊成人數：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計八名。 

表決結果：照原案表決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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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臨時動議 

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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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出席一覽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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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元長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代表出席一覽表 

(113 年 4 月 24 日至 113 年 4 月 26 日) 

 

席次編號 1 2 5 6 7 8 9 10 11 12 

      姓名 
 
日期 

李
宗
懋 

徐
銘
欽 

李 
 

咱 

邱
專
安 

張
萬
教 

陳
麒
方 

李
榮
三 

李
吉
浩 

吳
新
中 

陳
明
振 

4 月 24 日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4 月 25 日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4 月 26 日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

附註：1.本表係依據雲林縣元長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簽到表繪製。 

      2.「○」係指出席；「※」係指請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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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議案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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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議案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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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議案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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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一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


